

湘教工委通〔2013〕14号
关于申报2013年度
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的通知
 

各普通高校：

根据《关于实施第二周期湖南省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的意见》（湘教工委发〔2013〕1号）要求，为持续推进大学生德育实践保障体系与实践育人长效机制建设，促进我省高校大学生德育实践活动的大力开展，省委教育工委决定开展2013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申报立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项目的实施，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环节和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引导和鼓励大学生积极开展“我的中国梦”、“向雷锋同志学习”等主题实践活动，从实践中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受到教育，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在实践中增长才干、锻炼毅力、培养品格，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主要内容与形式

1．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活动

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关爱自然”志愿服务活动。以“学习雷锋、奉献爱心”为主题，开展“关爱他人”志愿服务实践活动，为空巢老人提供家政服务、应急救助、心理抚慰、健康保健；为留守儿童提供生活照料、亲情陪护、学业辅导；为农民工提供技能培训、文化服务、权益维护；为残疾人提供生活救助、潜能开发、缺陷补偿等服务，推动形成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的社会氛围。以“讲文明、树新风”为主题，开展“关爱社会”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普及文明礼仪知识、维护公共秩序、参与文明交通行动、服务社区文化建设、推进网络文明传播，努力营造规范有序、文明祥和的社会环境。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题，开展“关爱自然”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宣传环境保护知识，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环境、清洁城乡卫生、主动爱绿护绿。

2．“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实践活动

旨在鼓励大学生投身到各类德育实践活动中，通过切身的体会和独特的视角，对家乡之美、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等大美中国类；将爱国厚德之人、勤劳尽责之人、奉献善为之人、励志感恩之人等人物风尚类；将时尚生活风貌、民俗民风民情、幸福生活历程、校园精彩人生等生活类；将人生理想之梦、富民强省之梦、民族复兴之梦等梦想类，进行大胆创作，再以人人喜欢、形式新颖的微电影记录下来，展示出来，实现自我教育。

三、申报要求

1．本项目只受理湖南省普通高校在籍全日制研究生与本、专科生以团队形式申报，每个团队只能申报一个德育实践项目，每个成员只参与一个团队。

2．本项目立项工作需在学校校内德育实践项目广泛实施的基础上开展，只立项学生自主组织的、人数规模不太大的德育实践项目。

3．所有团队都必须聘有指导教师。申报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的团队应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或辅导员为指导教师，申报“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制作实践项目的团队可聘本校专业教师为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负责对项目实施进行全程指导和监督。

4．项目实施以一年为期，且不得超过项目负责人毕业离校时间。

5．申报高校要协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困难，确保项目的实施效果；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保障工作，确保项目成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安全。

四、立项标准

1．项目实施能达到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的目标。

2．项目内容和方案有创新性，时代感强，可操作性强。

3．项目申请者具备实施项目能力。

4．“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的内容及结项作品等必须符合省委教育工委《关于印发〈全省高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教工委发〔2013〕5号）附件2《首届“我的中国梦”湖南省大学生微电影大赛方案》的要求。

五、其它事项

1．申报名额与程序。2013年立项项目不超过200个，其中，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100个，“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100个。每校每个项目可申报3个。各校应从校内项目中择优推荐到省，省里审核通过后予以发文立项。

2．经费资助。对立项的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省里资助一定经费，其中，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每个资助0.3万元，“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每个奖励0.5万元。学校参照教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按不低于1:1的比例安排专项经费配套。省资助经费下拨至学校帐户，由项目负责人负责领取与报销。

3．项目结项与备案。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实施完成后，由学校依据项目申报材料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结项。请各校于2014年5月的第一个工作周将本校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结项材料报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备案。“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以制作微电影作品并由学校审核后报送到首届“我的中国梦”湖南省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大赛组委会作品创作指导办公室（联系人：宁景华，联系电话：0731－85392271，邮箱：409661309@qq.com），作为项目结项方式。作品报送截止日期为2013年9月30日。

有意申报的高校，请于2013年5月24日前将《湖南省大学生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申报书》（见附件1，一式两份，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装好，纸袋封面贴申报书封页）、《首届“我的中国梦”湖南省大学生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作品信息表》（见附件2，一式五份，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装好，纸袋封面贴申报书封页）报送至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同时须报送佐证学校已广泛实施校级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的材料，对仍没有广泛实施校级德育实践项目的学校，在省大学生德育实践项目的立项中将不予考虑。

联系人：王艳元；联系电话：0731－85715329。

 

附件：1．湖南省大学生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申报书

   2．湖南省大学生“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

申报书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

2013年4月2日

附件1
 

湖南省大学生学雷锋志愿服务
实践项目申报书
 

 

 

 

年  度：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制
 

湖南省大学生学雷锋志愿服务实践项目申请表
	项目名称：

	负责人姓名：      性别：   学号：       电话：     
E-mail：

	指导教师：           职务职称：            电话：

	项目
主要
成员
	序号
	姓    名
	性别
	专    业
	学号
	电    话
	签   字

	
	 
	 
	 
	 
	 
	 
	 

	
	 
	 
	 
	 
	 
	 
	 

	实施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项目主要内容：

	二、具体实施方案：

	三、预期效果：

	四、负责人与团队成员曾获成果、荣誉：

	五、项目可争取的社会资源：

	六、经费预算：

	学校意见：
年    月   日


注：字数2000－4000字。
 

 

湖南省大学生“我的中国梦”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申报书
 

 

 

 

年  度：___________________
作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
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学校：___________________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制
 

首届“我的中国梦”湖南省大学生
微电影创作实践项目作品信息表
	作品题目
	 

	团队名称
	 

	指导教师：        职务职称：      电话：

	参赛类别
	□大美中国类   □生活类    □风尚美    □梦想类

	作品长度
（精确到秒）
	 
	拍摄时间
	 

	主要
创作
人员
基本
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作品中所担任职务
	专业

	
	 
	 
	 
	 
	 

	
	 
	 
	 
	 
	 

	
	 
	 
	 
	 
	 

	
	 
	 
	 
	 
	 

	参赛团队负责人
	手机号码
	所在学校
	E－mail

	 
	 
	 
	 

	剧本
 
内容
 
简介
	 


（字数不限）
